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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828       股票简称：东莞控股 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60 

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 

 

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上市公司”）拟

对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东莞市轨道一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一号线建设公司”）全部注册资本进行减资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、

“本次重组”、“本次重大资产重组”）。 

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

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在认真审阅了有关资料和听取有关人员汇

报的基础上，对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

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： 

1、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

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，本次交

易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各项条件，方案合理、切

实可行，有利于公司降低未来项目的资金投入压力和投资风险，有利

于降低公司的债务规模和财务费用，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，

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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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本次交易为上市公司拟对其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一号线建设公

司全部注册资本进行减资，减资完成后，上市公司不再直接或间接持

有一号线建设公司股权，一号线建设公司不再纳入上市公司合并财务

报表范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

市规则》，本次交易交易对方一号线建设公司在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均

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3、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发行股份，也不涉及上市公司向其

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购买资产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

化，也不存在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情形，根据

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十三条的规定，本次交易不构

成重组上市。 

4、公司本次交易所选聘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，本次交易减资

价款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有权国资管理

单位备案或核准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结果及截至评估基准日

中标社会资本实际投入资金占一号线建设公司全体股东实际投入资

金总额的比例为基础，最终由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，定价方式合理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5、公司编制了《东莞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减资

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（草案）》及其摘要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

9号——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》等法律法规、

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提交公司

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进行审议和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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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：刘恒、李希元、辛宇、吴向能 

2023年 11 月 8日 

 


